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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为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隆平高科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

贷款等业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隆平高科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需与相关银行、证券机

构开展持续性的金融服务合作。基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

行”）、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财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在业内的实力，公司及子公司拟与上述三家银行、证券机构、

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等业务。鉴于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农业”）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与中信银行、中信财务、中信证券均为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中信农业开展贷款业务。鉴

于中信农业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关联董事

刘志勇、黄征和桑瑜已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

款等业务的议案》。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股

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

决。

（四）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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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合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101690725E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层

主要办公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层

成立日期 1987年 4月 20日

注册资本 4,893,479.6573万元

经营范围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

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

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

金业务；黄金进出口；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5.79%股份。

中信银行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13,102,800 万元，净资产 82,881,300 万元；202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247,500万元，净利润 7,061,80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信银行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信农业均为中信集团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信银行为公司关联

法人。

（二）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云亭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717834635Q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座 2层

主要办公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座 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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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11月 19 日

注册资本 661,160.00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或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42.94%股份。

中信财务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451,258.64 万元，净资产 840,847.20 万元；202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98,047.28万元，净利润 67,389.4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信财务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信农业均为中信集团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信财务为公司关联

法人。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主要办公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中信证券大厦

成立日期 1995年 10月 25日

注册资本 1,482,054.68万元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

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

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

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A股、H股共 19.84%股份，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

中信证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8,190,259.32 万元，净资产 31,993,044.25 万元；2025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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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485,436.84万元，净利润 3,007,610.1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信证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信农业均为中信集团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信证券为公司关联

法人。

（四）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327150764K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号院 6号楼 20层 2001 内 2001室

主要办公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号亮马河大厦 2座 20 层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5日

注册资本 1,113,897.3866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计算机

系统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北京中信信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中信农业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939,163

万元，净资产 911,395万元；2025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4,446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信农业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信农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与中信银行、中信财务、中信证券关联交易情况

1、中信银行、中信财务、中信证券（以下合称“中信银行等关联方”）在其

经营范围内可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下列金融服务：

（1）存款业务：包括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和定期存款等。

（2）贷款业务：包括短期贷款、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等。

（3）结算服务：主要是指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企业，或其他第三方之间的

交易结算。

（4）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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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交易金额及有效期

公司及子公司在中信银行等关联方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 100,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额度不超过 350,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支付的借款利息日均不超

过 3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委托理财最高额度不超过 120,000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本次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业务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3、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1）公司在中信银行等关联方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

存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也应不低于同期中信银行等关联方吸收任何第三方同

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2）中信银行等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同期向

任何同信用级别的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

（3）中信银行等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收取的费用，应

不高于同期中信银行等关联方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

（4）中信银行等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理财服务，其理财收益应

不低于同期中信银行等关联方为任何第三方同种类理财所确定的利率；

（5）中信银行等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其他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不

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上限（如适用），亦不高于任

何第三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二）与中信农业关联交易情况

1、金融服务：中信农业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贷款业务，包括短期贷款、中

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等。

2、关联交易金额及有效期

（1）中信农业及其下属控股公司提供的贷款额度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2）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止。

3、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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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参考市场资金成本，以实际签订协议为准。

四、风险控制手段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严格履行上述各项业务审批

流程，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上述各项业务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相关银行、证券机构开展持续性的金融服务合作及其

他相关主体开展贷款业务，选择中信银行等关联方、中信农业为公司合作对象，

主要是基于其资金实力，服务质量和社会形象等综合性考虑。公司与关联方开展

的金融服务业务及贷款业务为正常业务需要，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合理价格，

符合公司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利益能够得到合理保证。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将

严密监控相关业务的开展，加强内部控制管理，防范各种风险。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中信银行等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23,030.64

万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46,570.85万元人民币，理财余额为 34,612.50万元人民

币；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0万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0万元人民币；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2.18 万元人民币；在中信农业贷款本金余额为

30,000.00万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 2026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实际需要，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该事项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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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隆平高科 2026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

综上，本保荐人对公司本次 2026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8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6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杨慧泽 王明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